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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预防、控制艾滋病的

发生与流行，保障人体健康和公共卫

生，根据传染病防治法，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艾滋病防治工作坚持预

防为主、防治结合的方针，建立政府组

织领导、部门各负其责、全社会共同参

与的机制，加强宣传教育，采取行为干

预和关怀救助等措施，实行综合防治。

第三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歧

视艾滋病病毒感染者、艾滋病病人及

其家属。艾滋病病毒感染者、艾滋病

病人及其家属享有的婚姻、就业、就

医、入学等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

第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统一

领导艾滋病防治工作，建立健全艾滋

病防治工作协调机制和工作责任制，

对有关部门承担的艾滋病防治工作进

行考核、监督。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有关部门按照

职责分工负责艾滋病防治及其监督管

理工作。

第五条 国务院卫生主管部门会

同国务院其他有关部门制定国家艾滋

病防治规划;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

依照本条例规定和国家艾滋病防治规

划，制定并组织实施本行政区域的艾

滋病防治行动计划。

第六条 国家鼓励和支持工会、共

产主义青年团、妇女联合会、红十字会

等团体协助各级人民政府开展艾滋病

防治工作。

居民委员会和村民委员会应当协

助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和政府有关部门

开展有关艾滋病防治的法律、法规、政

策和知识的宣传教育，发展有关艾滋

病防治的公益事业，做好艾滋病防治

工作。

第七条 各级人民政府和政府有

关部门应当采取措施，鼓励和支持有

关组织和个人依照本条例规定以及

国家艾滋病防治规划和艾滋病防治

行动计划的要求，参与艾滋病防治工

作，对艾滋病防治工作提供捐赠，对

有易感染艾滋病病毒危险行为的人

群进行行为干预，对艾滋病病毒感染

者、艾滋病病人及其家属提供关怀和

救助。

第八条 国家鼓励和支持开展与

艾滋病预防、诊断、治疗等有关的科学

研究，提高艾滋病防治的科学技术水

平;鼓励和支持开展传统医药以及传

统医药与现代医药相结合防治艾滋病

的临床治疗与研究。

国家鼓励和支持开展艾滋病防治

工作的国际合作与交流。

第九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和政

府有关部门对在艾滋病防治工作中做

出显著成绩和贡献的单位和个人，给

予表彰和奖励。

对因参与艾滋病防治工作或者因

执行公务感染艾滋病病毒，以及因此

致病、丧失劳动能力或者死亡的人员，

按照有关规定给予补助、抚恤。

第二章 宣传教育

第十条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和政

府有关部门应当组织开展艾滋病防治

以及关怀和不歧视艾滋病病毒感染

者、艾滋病病人及其家属的宣传教育，

提倡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营造良好

的艾滋病防治的社会环境。

第十一条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和

政府有关部门应当在车站、码头、机

场、公园等公共场所以及旅客列车和

从事旅客运输的船舶等公共交通工具

显著位置，设置固定的艾滋病防治广

告牌或者张贴艾滋病防治公益广告，

组织发放艾滋病防治宣传材料。

第十二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卫

生主管部门应当加强艾滋病防治的宣

传教育工作，对有关部门、组织和个人

开展艾滋病防治的宣传教育工作提供

技术支持。

医疗卫生机构应当组织工作人员

学习有关艾滋病防治的法律、法规、政

策和知识;医务人员在开展艾滋病、性

病等相关疾病咨询、诊断和治疗过程

中，应当对就诊者进行艾滋病防治的

宣传教育。

第十三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教

育主管部门应当指导、督促高等院校、

中等职业学校和普通中学将艾滋病防

治知识纳入有关课程，开展有关课外

教育活动。

高等院校、中等职业学校和普通中

学应当组织学生学习艾滋病防治知识。

第十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卫

生主管部门应当利用计划生育宣传和

技术服务网络，组织开展艾滋病防治

的宣传教育。

计划生育技术服务机构向育龄人

群提供计划生育技术服务和生殖健康

服务时，应当开展艾滋病防治的宣传

教育。

第十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有

关部门和从事劳务中介服务的机构，

应当对进城务工人员加强艾滋病防治

的宣传教育。

第十六条 出入境检验检疫机构

应当在出入境口岸加强艾滋病防治的

宣传教育工作，对出入境人员有针对

性地提供艾滋病防治咨询和指导。

第十七条 国家鼓励和支持妇女

联合会、红十字会开展艾滋病防治的

宣传教育，将艾滋病防治的宣传教育

纳入妇女儿童工作内容，提高妇女预

防艾滋病的意识和能力，组织红十字

会会员和红十字会志愿者开展艾滋病

防治的宣传教育。

第十八条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和

政府有关部门应当采取措施，鼓励和

支持有关组织和个人对有易感染艾滋

病病毒危险行为的人群开展艾滋病防

治的咨询、指导和宣传教育。

第十九条 广播、电视、报刊、互联

网等新闻媒体应当开展艾滋病防治的

公益宣传。

第二十条 机关、团体、企业事业

单位、个体经济组织应当组织本单位

从业人员学习有关艾滋病防治的法

律、法规、政策和知识，支持本单位从

业人员参与艾滋病防治的宣传教育

活动。

第二十一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

政府应当在医疗卫生机构开通艾滋病

防治咨询服务电话，向公众提供艾滋

病防治咨询服务和指导。（未完待续）

格尔木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宣

艾滋病防治条例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

评价法》、《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

法》的要求，现将青海盐湖工业股份

有限公司盐湖氯化镁电解制备镁系中

间合金及电解氯气的高值化利用工程

化示范项目等 6个项目环境影响评价

信息向社会进行全本信息公示，公示

内容如下：

一、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

全文的网络链接及查阅纸质报告书的

方式和途径

1.电子版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

见稿获取链接：https：//pan.baidu.com/
s/1jL0hdI3NW4HHoWiY9C22tQ

提取码：e9ie

2. 纸质版报告获取途径：公众可

在本公告公示后到青海盐湖工业股

份有限公司内联系陈美岭（地址：青

海省海西州格尔木市青海盐湖工业

股份有限公司，电话：18919590019），

或到青海西策工程咨询有限公司内

联系韩彩菊、曾鲁庆（地址：青海省

海西州格尔木市青海西策工程咨询

有限公司，电话：17739953116）查阅

报告书全本。如需进一步索取补充

信息，请通过电话的形式与建设单位

联系。

二、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

本次征求意见的公众主要为项

目影响范围内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

织，以及环境影响范围外的关注本项

目的其他公众。

三、征求意见的主要内容

与本项目环境影响和环境保护

措施有关的建议和意见。（注：根据

《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规定，

涉及征地拆迁、财产、就业等与项目

环境影响评价无关的意见或诉求不

属于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的

内容）。

四、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公众可在生态环境部网站下载

公众意见表或向项目建设单位、环评

单位索取，按规范要求填写意见并反

馈。生态环境部表格下载地址：

http://www.mee.gov.cn/xxgk2018/
xxgk/xxgk01/201810/t20181024_65329.
html

五、公众提出意见的主要方式和

途径

公众可在征求意见期内，通过信

函、电话、电子邮件或者其他便利的

方式，在规定时间内将填写的公众意

见表等提交建设单位，反映与建设项

目环境影响有关的意见和建议。为使

您的宝贵意见能得到及时的处理和反

馈，请公众在发表意见的同时尽量提

供详尽的联系方式。

青海盐湖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氢氧化锂结晶控制制备关键技术研究及中试示范项目、盐湖次钠制备水合肼技术
研究与中试示范项目、氢氧化镁反应结晶控制技术中试研究项目、盐湖氯化镁
电解制备镁系中间合金及电解氯气的高值化利用工程化示范项目、盐湖水氯镁
石电解制备高纯氢氧化镁氧化镁技术与应用研究项目、盐湖镁锂资源高效分离

与综合示范中试项目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示

2006 年 1 月 18 日经国务院第 122 次常务会议通过。由国务院于 2006 年 1

月 29 日发布，自 2006 年 3 月 1 日起施行。2019 年 3 月 2 日，国务院颁布并实施第

709 号国务院令，修改《艾滋病防治条例》，增加脐带血等造血干细胞应用价值。


